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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农大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
院行政〔2019〕5 号

学院牌楼西网室管理办法

各学科、各系（部门）：

资环学院牌楼西网室（以下简称西网室）是学院广大师生开

展科研活动的重要实验场所，目前已重新翻新改造，内设：

水池（规格：6 个 5.5m*6.5m 和 6 个 2m*10m）；

旱池（规格：8 个 2m*6.5m 和 4 个 2m*10m）；

普通种植区域（4m*6m/单元，共 10 个单元）。

为合理配置资源，确保西网室的平衡高效运行，防止闲置和

浪费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西网室管理原则

合理调配，统一管理，侧重科研，有偿使用。

二、西网室管理方式

网室由各课题组以租赁的方式有偿使用，学院办公室负责网

室的管理和服务工作。

三、管理范围

网室及其水、电系统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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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使用申请

1.网室使用申请：由学院根据各课题组所承担的教学科研任

务，结合网室实际情况，合理配置到各课题组。各课题组按学院

划定面积安排本课题组租赁使用计划，并根据本课题组教学科研

工作需要向学院办公室提交网室使用申请。

2.申请内容：申请内容包括网室使用面积、使用性质等。

3.申请时间：网室租赁使用每年申报一次。每年 4 月中旬以

前，学院办公室下发温室租赁使用通知，各课题组根据通知要求，

于每年 5 月 1 日前，提出使用申请。学院办公室根据申请情况，

统筹调剂实际使用面积。

五、签订租赁使用合同

1.使用申请被批准后，使用课题组必须和学院办公室签订租

赁使用合同，合同签订后，网室才能正式启用。

2.租赁使用合同期限为一年，如需继续使用，使用课题组须

提交延续使用申请，由学院办公室核准后，续签租赁使用合同。

3.合同实施结束后，由学院办公室对移交的网室进行全面验

收。设施完好，环境合格，方可移交。如有损坏，因有关专业人

员评估认定，按设施损坏程度收取赔偿金；赔偿金可从租金中扣

除。

六、西网室租赁使用的有关规定

1.租赁费用：按实际运行维护成本收取租赁费； 5.5m*6.5m

水池：5000 元/年/个、2m*10m 水池：3000 元/年/个、2m*10m 旱

池：3000 元/年/个、2m*6.5m 旱池：2000 元/年/个、普通种植

区域：2000/单元/年。年预收租赁费，网室的水电费用由各课题

组自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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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网室的使用仅限于科研与教学，使用期间不准进行开发经

营项目，不得私下进行转让，院外人员不得承租和使用。若发现

违者，责令其及时纠正。

3.要爱护公共设施，保证设施完好无损，丢失或损坏者照价

赔偿。

4.未经网室管理人员许可，任何人都不得动用网室内的控制

设备，由此引起的后果由动用人负责。

5.不经批准不得随意改造原有网室格局及一切设施（包括在

网室内拆、建其它建筑物或乱接水、电线路等），违者除根据损

坏程度处以罚款外，并责令其立即恢复原状。如有获准改建者，

在退出租用期时，应负责撤除改建部分。

6.使用期间，要保持网室内整洁有序，搞好环境卫生，及时

清除杂物，禁止堆放垃圾（包括与网室试验无关的物品、植物秸

秆、废弃土壤等各种杂物），垃圾应及时清运到指定垃圾箱内。

7.网室内不得种植转基因植物，不得使用各类污染物作为研

究对象。

8.学院办公室应为使用网室的师生提供良好的日常服务，做

好条件保障工作，加强管理，定期督促检查。对网室及配套设施

及时更新维修，加强统筹管理，节约经费开支，更好地为学院科

研教学服务。

七、附 则

1．本办法由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负责解释。

2．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

2019 年 7 月 4 日


